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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通过与<被诉方>达成<协议>寻求<补偿>；或�(b)�<中止>对<被诉方
>适用具有<等效>的<利益>。

4.�任一<争议方>向其他<缔约方>提交书面请求后，应重新召集同一<仲裁庭>，
以裁定<缔约方>根据第3款<中止>的<利益>水平是否具有<等效>。若原<仲裁庭
>一名或多名成员无法履职，则应根据<附件K>组建新的<仲裁庭>作出此项<裁
定>。
5.�根据第4款重新召集或组建的<仲裁庭>程序应依照<附件K>第3款进行。<
仲裁庭>应于第4款所述请求之日起60日内或<争议方>商定的其他期限内提
交其<裁定>。

第九条�最后条款

ARTICLE 32

演进条款
在不影响审议本协定具体条款义务的前提下，缔约方承诺根据国际经济关

系（包括在世界贸易组织框架内）的进一步发展情况审议本协定，并在此背景
下结合任何相关因素，研究进一步发展和深化本协定下合作的可能性，并将其
扩展至未涵盖的领域。缔约方可通过联合委员会研究此种可能性，并在适当情
况下启动谈判。

ARTICLE 33

受本协定管辖的贸易和经济关系
本协定的条款适用于加拿大与各欧洲自由贸易联盟国家之间的贸易和经济关

系，但不适用于欧洲自由贸易联盟国家之间的贸易关系，除非本协定另有规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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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RTICLE 34

本协议与外部协议的关系
当本协定引用或通过引用纳入外部协议或法律文书或其特定条款时，此

类引用旨在包括相关的解释性和说明性注释。

ARTICLE 35

次国家实体
每一缔约方对本协定所有条款的遵守负有全部责任，并应采取其可用的合

理措施，确保其领土内的区域和地方政府及当局遵守本协定的条款。

ARTICLE 36

附件
1.�本协定的附件为其组成部分。
2.�缔约方可基于联合委员会提出的决定草案对附件进行修正。缔约方应将任何此
类修正的批准、接受或核准文书交存保存人。除非缔约方另有约定，修正应于最
后一份文书交存保存人之日生效。

ARTICLE 37

透明度
1.�缔约方应公布或以其他方式公开其普遍适用的法律、法规、程序、行政裁
决和司法决定，以及可能影响本协定实施的国际协议。

2.�缔约方应及时回应具体问题，并根据请求就第1款所述事项相互提供信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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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RTICLE 38

修正案
1.�本协定可由缔约方根据联合委员会提出的决定草案予以修正。缔约方应将任
何此类修正的批准、接受或核准文书交存保存人。
2.�修正案应于最后一份批准、接受或核准文书交存后的第三个月首日生效。

ARTICLE 39

新增缔约方
缔约方可邀请任何国家成为本协定的缔约方。新增缔约方参与的条款和条件

应由缔约方与被邀请国另行达成协议。

ARTICLE 40

退出和终止
1.�加拿大、欧洲自由贸易联盟国家或任何已成为本协定缔约方的国家，可通过向保
存人提交书面通知退出本协定。退出应于保存人收到通知之日起第六个月的第一天
生效。
2.�如加拿大退出，本协定应于第1款所述日期终止。
3.�如欧洲自由贸易联盟国家之一或任何已成为本协定缔约方的国家退出本协定，
应召集其余缔约方举行会议，讨论本协定继续存在的问题。

ARTICLE 41

临时适用
若其国内要求允许，加拿大和任何欧洲自由贸易联盟国家可临时地适用本

协定及关于农产品贸易的双边协定。此类临时适用应自本协定在加拿大与至少
两个欧洲自由贸易联盟国家之间根据第42条第2款生效之日起开始。根据本条对
这些协定的临时适用应通知保存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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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RTICLE 42

生效
1.�本协定须经批准、接受或核准。批准、接受或核准文书应交存保存
人。
2.�本协定应在加拿大和至少两个欧洲自由贸易联盟国家向保存人交存各自的批
准、接受或核准文书后的第三个月首日生效，前提是上述缔约方已就相关农产
品贸易双边协定交换了批准、接受或核准文书。

3.�本协定对其他欧洲自由贸易联盟国家应在其向保存人交存各自的批准、接受
或核准文书之日生效，前提是加拿大与相关欧洲自由贸易联盟国家已就相应的
农产品贸易双边协定交换了批准、接受或核准文书。

4.�如加拿大和列支敦士登临时地在本协定下相互适用，则本协定将在列支敦士
登向保存人交存其批准、接受或核准书后，与瑞士同一天生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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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RTICLE 43

保存人
挪威王国应担任保存人。
下列签署人经正式授权，在本协定上签字，以昭信守。

本协定于2008年1月26th 日在达沃斯签订，一式两份，以英文和法文写成，两种
文本同等作准。欧洲自由贸易联盟国家应将一份正本交存保存人。

加拿大代表 冰岛共和国代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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列支敦士登公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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挪威王国

.

瑞士联邦

.


